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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东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2年 12月 14日以书面通知、传

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，并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（星期四），以通讯表决的方

式召开，会议应到董事 8 人，实到 8 人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

规定。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，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： 

 

一、以 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并通过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用

账户的议案》。 

我 公 司 在 齐 鲁 银 行 济 南 洪 楼 支 行 开 设 了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( 账 号

1174114000000006772)。2010 年 9 月 28 日，公司与齐鲁银行济南洪楼支行、东方证

券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根据该协议，专户仅限用于个性化彩色印刷项目

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。截至目前，三方监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。

截至 2012年 12月 11日，该专户募集资金余额为 20,410,882.91 元。 

为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，董事会同意撤销原齐鲁银行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，

在建设银行历城支行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，将原齐鲁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

余额全部转入新开专户，并对原专户进行销户，销户后结算的利息也将一并分别转入

新开专户。 

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办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变更的具体事宜，并与建设银行

济南市历城区支行及保荐机构东方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，待公司签署募集

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完毕后，公司将发布相关公告。  

公司保荐人东方证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，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，监事会出具

意见，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 

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变更后，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。专

项账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



关规定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2月20日  




